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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二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阿尔巴尼亚*、安哥拉、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
贝宁、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保加利亚*、加拿大*、乍得*、智利、哥斯达黎加、
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厄瓜多尔、
埃及*、赤道几内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芬兰*、格鲁吉亚*、德国，
希腊*、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约旦*、
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卢森堡*、马尔代夫、马耳他*、
黑山、摩洛哥*、荷兰*、挪威*、巴拿马*、巴拉圭*、秘鲁、波兰、葡萄牙*、
罗马尼亚、卢旺达*、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索马里*、
南苏丹*、西班牙、巴勒斯坦国*、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泰国、
突尼斯*、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乌拉圭*、也门*：决议草案 

  24/… 
加大力度防止和消除童婚、早婚和逼婚：挑战、成就、最佳做法及 
实施方面存在的差距 

 人权理事会， 

 遵循《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其他有

关人权文书，包括《儿童权利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废

止奴隶制、奴隶贩卖及类似奴隶制的制度与习俗补充公约》， 

  

 * 非人权理事会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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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以及《国际人口与发展问题会议行动纲

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及其历次审查会议的成果文件， 

 回顾对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及其附属机构的所有有关决议充分、有效执

行和采取后续行动的承诺， 

 深切关注童婚、早婚和逼婚做法的普遍存在和发生在世界所有的地区，并承

认它构成了违反、侵犯或损害人权，阻碍个人过免遭一切形式的暴力的生活，而

且具有对享受下列人权的不良后果：受教育的权利、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健康

的权利，包括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的权利， 

 回顾各国的人权义务和承诺，以防止和消除童婚、早婚和逼婚，这些做法不

成比例地影响到妇女和女童， 

 深切关注阻碍充分享受人权的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现象、规范和定型观

念，以及有害的传统做法、观念和习俗的影响，特别是对妇女和女童的影响，而

且也是童婚、早婚和逼婚的主要原因， 

 认识到童婚、早婚和逼婚仍然不仅阻碍了妇女和女童的经济、法律、健康和

社会地位，而且也阻碍了整体社会的发展，赋予妇女和女童的权力和投资，以及

他们切实参与影响她们的决策，是打破性别不平等和歧视、暴力和贫困的恶性循

环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键， 

 还认识到童婚、早婚和逼婚的复杂和具有挑战性的性质，需要政府、立法

者、司法当局、执法官员、传统和宗教领袖、民间社会、媒体、私营部门和其他

利益攸关方的集体努力，从根本上消除存在于不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

此一现象， 

 进一步认识到童婚、早婚和逼婚的现象持续存在不利于实现《千年发展目

标》和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凝聚力，因此消除童婚、早婚和逼婚问

题应在《2015年之后发展议程》的讨论中考虑， 

 1.  决定在其第二十六届会议上召开一次关于童婚、早婚和逼婚问题的小组
讨论会，尤其侧重于挑战、成就、最佳做法及实施方面存在的差距，并请联合国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与各国、联合国有关机构、基金和方案、有关的特别程

序、民间社会、包括有关儿童和青少年组织以及国家人权机构联系，以确保他们

参与小组讨论，并请高级专员办事处就小组讨论编写一份摘要报告； 

 2.  请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与各国、联合国机构、基金和方案、民间社
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协商，就防止和消除童婚、早婚和逼婚问题编写一份报告，

尤其侧重于挑战、成就、最佳做法及实施方面存在的差距，在人权理事会第二十

六届会议之前提交，以便指导小组讨论。 

 

     


